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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文字是社会的产物，其承载着不同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国家和私主体都

可通过语言文字规划以实现特定功能。我国《语言文字法》实施已逾十五年，其

主要目的旨在确立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普通话和汉字的使用，确定语言的政治地

位，形成良好的社会控制机制。然而，该法对企业名称用语用字的规范性要求，

限制了语言文字经济功能的实现，应放松对企业名称用字的限制，扩张企业名称

用语用字范围。例如，可通过对该法 14 条第( 四) 项的“企业”范围进行目的性

限缩解释，赋予竞争性企业对其名称用语用字的自主权，将语言经济功能的实现

划归私法自治，让市场机制这一“无形之手”进行制约。同时，参考域外经验，还

应允许企业字号使用汉字、少数民族文字、外文字母、阿拉伯数字、特殊符号等，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字号的区分功能，而且有利于缓解字号资源紧张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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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product of society，which carries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unctions． Both the state and private subjects can realize specific functions through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Law of China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more than 15
years． Its main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the common language，standardize the use of
Mandarin and Chinese characters，determine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language，and
form a good social control mechanism． However，the normative requirements of this
law on the use of words in enterprise names limi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conomic
functions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s，so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words in
enterprise names should be relaxed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use of words in
enterprise names． For example，the scope of“enterprise”in subparagraph ( 4 ) of
Article 14 of the Act can be interpreted in a narrow and purposeful way，the
autonomy of competitiv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their names can be granted，the
realization of language economic function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autonomy of
private law，and the“invisible hand”of market mechanism can be restricted． At the
same time，with reference to overseas experience，enterprises should also be allowed
to use Chinese characters，characters of ethnic minorities，foreign letters，Arabic
numerals and special symbols．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to improve the distinguishing
function of font names，but also help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font resources．

Keywords: language; enterprise; name; legislation

目前，我国企业名称用语用字的范围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以下简称《语

言文字法》) 第 14 条的规制，该条将企业名称用语用字的范围限定在“国家通用文字”〔1〕，由

于涉及企业名称用语用字范围的限制，该条主要旨在确立汉字与普通话政治地位的同时，影

响了语言经济功能的实现。实践中，受汉字构词特征和常用汉字数量的限制，企业名称字库

日益紧张，企业名称越来越长，不利于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化。那么，对语言文字的规制强度

上应如何安排? 进一步，应如何实现企业名称用语用字的私法自治?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主

要从语言文字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出发，探讨如何通过改进立法，适当限缩语言文

字政治规划范围，更好地发挥其经济功能，从而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投资者营业自由

的实现。
一、语言文字的多重功能

从微观角度而言，语言文字作为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具有表达、互动和指涉三种基本

功能。其中，表达功能，是指语言和文字能够让个人和群体表述自我、抒发感情、表达思想;

互动功能，是指语言能让“信息的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进行劝说、提供信息、传达讯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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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规定，“下列情形，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 ( 一) 广播、电影、电
视用语用字; ( 二) 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 ( 三) 招牌、广告用字; ( 四) 企业事业组织名称”。



获取信息; 指涉功能，是指言说者和书写者可以指涉或描述物体、个人、思想或观念。〔2〕当语

言文字上述三种功能用于社会交往时，不仅可以实现人和人的私人交际，还可成为文化传

承、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宏观层面，语言文字具有促进文化

传承、经济发展和政治治理的功能。正是语言文字所内蕴的多重功能，使立法者可能对其进

行多重规划和运用。语言文字立法应服务于上述诸种功能的实现，本文主要探讨如何透过

语言文字法的改革，促进其在助力经济发展方面功能的实现。
( 一) 语言文字的文化功能: 作为社会交流的核心工具

语言文字最核心的功能可能是其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价值。也正是因为语言文字所具

有的此一功能，使人类个体与族群之间得以顺利交往，社会正常运转，文化得到传承。语言

文字的此种功能被定义为文化功能，透过语言的交流和文字记载，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与

知识得以传递，语言文字因此成为社会人类学、历史文化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正如有人所言，学习文字历史，我们得到感悟: 文字，是一种历史。文字，是一种创造。

文字，是一种文化。文字，是一种记忆。文字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史、文化史、精神

史、心灵史。〔3〕文化传承是人类社会发明语言文字的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正是因为语言文字

的存在，使人类社会先进文化的延续具有了可能性，也使后世社会可以从文化继受中受益。

因此，语文文字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是人类社会得以正常交流的核心工具，也是历史

文化知识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没有语言文字，仅仅依靠“口手相传”，在文化传承

的准确性、知识传播的效率性等方面将大打折扣，这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交流广度和发

展速度。

也正是因为语言文字所具有的此种文化传承功能，《语言文字法》才特别强调，要发挥

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4〕的功能，同时，要求“学校及其他教

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

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的汉语文教材，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

准”〔5〕，以便利语言文字的学习、流传，便利其文化传承功能的实现。
( 二) 语言文字的政治功能: 作为公共治理的工具

所谓政治功能，是指语言文字具有促进政治治理、形成政治秩序的公共治理功能。此种

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其有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治理维持上，《语言文字法》凸显了极为强

烈的政治功能和政治规划性。例如，该法第 5 条规定: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

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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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丹尼斯·埃杰:《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吴志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 3 页。
参见杜浩:《我们为什么需要“保护母语”》，载《中华读书报》2020 年 6 月 10 日，第 008 版。
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1 条。
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10 条。



精神文明建设。”语言文字的政治功能需要通过语言文字的政治规划得以实现，而此种政治

规划的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立法。同一政治空间中各种语言都处于地位竞争之中———在某

一区域的特定政治生活中，某种语言是否居于通用地位，是否属于合法的交流工具? 这是由

国家立法机关或政治集团最终确定的。此种由政府主导、代表某一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地位

规划”，无可争议地彰显了语言的政治地位。〔6〕语言政治规划的直接目的，就是对一国范围

内可为民众使用的语言进行规范化安排。沃洛夫认为，规范化是有强烈政治意图和高度意

识形态的产物，依赖于权威部门强制推行其运用的标准。语言是构建社团的方式，采用标准

语言不仅是保证国家内部团体交际的行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行为。〔7〕凡此种种，都是

语言政治功能的体现。详言之，语言文字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语言文字是保障国家政治经济事务，尤其是公共事务有效运作的重要工具。在国

家生活中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可以大大便利国家机构的沟通运作和公众交流成本，因此，

独立国家通常会确定某种通用的语言文字为官方用语用字，以便利公共文书的使用和公共

政策的传播，从而达到公共治理的目标。例如，我国《语言文字法》第 9 条规定:“国家机关以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该法第 12 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

本的播音用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为播音用语的，须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批准。”该法第

13 条规定:“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因公共服务需要，招牌、广告、告
示、标志牌等使用外国文字并同时使用中文的，应当使用规范汉字。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

通话为服务用语。”

其次，语言文字是实现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来说，我们民

族的文字———汉字汉语，培养了我们的历史情感，给予了我们身份认同，镌刻着我们共同的

记忆，烙印下我们民族的印记。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我们所创造的汉

字。〔8〕语言文字往往是特定区域文化的表征，统一语言文字可以提升民族凝聚力，有助于形

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尤其是在单一民族国家时代，了解并使用某种语言文字成

为民族身份象征，拒绝该族语言即为拒绝社团身份。某一社团语言不仅区别于相邻社团，而

且有促进内部融合的功效，甚至可以看作民族独立的标志。所以，有人提出了“保护母语”的

建议〔9〕，民族国家更是相信，鼓励形成单一的交际共同体对维护民族国家的安定非常必要，

因此，往往会广泛、深入地介入公民语言文字的选择和行为方式的确定。〔10〕《语言文字法》

也明确确认了语言文字的此种民族认同功能。例如，该法尊重民族文字，允许“各民族都有

—9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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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莉琴:《语言的政治地位和语言的功能地位》，载《语言与翻译》2012 年第 2 期，第 11 页。
参见［英］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策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52 页。
同前注〔3〕，杜浩文。
同前注〔3〕，杜浩文。
同前注〔7〕，苏·赖特书，第 42 页。



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认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

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11〕

最后，语言文字的政治功能，还体现在其对社会控制的价值上。〔12〕鲁伯特认为，语言是

“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13〕许国璋先生也认为，“社会生活( 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 ，之

所以可能是有效的指挥，即用有效的语言进行指挥，也即是一种信息传输。民主、法治、教育

均有赖于语言作为中介，经济和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信息的获得和处理。例如，法律的成文化

摆脱了古代法神秘主义性质，从而使社会生活逐渐从虚无走向真实，最重要的是真正以法律

的形式( 而不是以神的形式) 开始组织社会生活，改变了社会权力的运行方式。〔14〕从这个意

义讲，语言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15〕《语言文字法》通过确定通用的语言文字，要求

特定机构使用通用的语言文字，以及对如何推广通用语言文字设计具体措施，都有助于便利

社会理解、促进社会沟通，进而加强社会控制。
( 三) 语言文字的经济功能: 作为商业主体或产地 /客体标志

经济功能，意味着语言文字是商业交往、企业投资的重要工具，这也寓指语言文字具有

商事利用的可能。也正是此种经济功能的存在，使得语言文字存在商业规划的空间和价值。

语言分为口头语言、文字语言、图画语言和形体语言，随着社会发展，语言文字的价值也日益

多样化。特别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语言不仅可为经济发展服务———例如，通过语言文字交

流达成交易，而且，其本身也可能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例如，将文字作为企业名称或者

商品商标使用。语言经济学创始人雅各布·马尔沙克( Jacob Marschak) 认为，“语言的经济

价值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够有效地表达和能被理解的互换性特征 ( inter—
changeabiIity) 。”〔16〕语言文字的经济价值可从两方面来认识: 语言本身的经济价值和使用语

言所获得的经济价值。企业名称的使用，就是从微观角度来认识语言经济价值，即语言标志

性作用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应的适例。《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要求，企业事业组织名称，“应

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此种要求，等同于“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
“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招牌、广告用字”以及“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基本等同

于通常情形下“国家机关的公务用语用字”〔17〕，甚至比后者还更为严格，后者在特殊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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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8 条。
Srikant Sarangi，Stefan Siembrouck，Language Bureaucracy and Social Control，London: Longman，1996．
p． 232．
参见［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10 页。
参见张武汉:《语言与法律———从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认知嬗变》，载《河北法学》2010 年第 7 期，第
162 － 163 页。
许国璋:《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 语言的主要功能》，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18 页。
Jacob Marschak，Economic of Language，Behavioral Science，1965( 10) ．
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9 条。



可以使用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与政治功能不同，语言文字的经济功能和商业规划，并不涉及公共服务、社会控制等政

治目的。其强调的是语言文字本身的经济价值和使用语言文字可能获得的经济价值———应

当具有更多的私人选择的空间。语言文字的经济价值主要是在使用过程中凝聚并表现出来

的。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和商业活动的细化，人们产生了把生产 /服务者以及产品 /服务相

互区别并引人注意的愿望，由此需用某种事物来标识主体或产品，此时语言文字就显示出其

独特的经济价值———可以作为主体标志( 企业名称) 、产地标志或客体标志( 商标) ，如“同仁

堂”“中石油”作为主体标志，以及“云南白药”“景德镇瓷器”等作为客体标志或产地标志，都

蕴含了某种商业利益。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语言文字的标志作用已成为我们社会经济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某些专用文字和图形已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和生命。〔18〕在此

场合，企业名称、商品产地或商标的使用，并非基于政治性目的，而是旨在便利其他市场主体

识别，通过频繁的经济往来积累商誉。与自然人可通过外貌特征和性格特点区别主体不同，

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识别只能通过企业名称来区分。因此，企业名称用语用字的选择，

是私主体基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考虑而非国家便利公共服务或文化交往的安排。

二、立法目的与规整漏洞: 走向阶梯性的类型规制

( 一) 立法目的: 以公共性交往为主旨

我国现行《语言文字法》是在国家层面上对语言文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规划的产物，

是由立法当局负责执行的、关于语言文字政策的官方规划，这与其他公共政策的拟订具有相

似性，是运行政治权力的表现。从该法第 1 条可以看出，其主要立法目的是“为推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

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该目的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以公共性交往为主

旨———旨在确立普通话和汉字的政治地位，并为语言文字的使用设定国家标准，其所调整的

对象主要不是通用语言文字的个人使用，而是社会性的公共交际行为。也即，它主要对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使用中的政府行为、大众传媒、企事业组织、公共场合中的用语用字行为进行

规范和调整。〔19〕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语言文字法》要求“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

字为公务用语用字”〔20〕; 要求“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

学用语用字”〔21〕; 要求“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22〕; 要求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23〕; 要求“公共服务行业以规范汉字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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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23〕

参见王清智:《论语言的经济功能》，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5 页。
参见李行健、费锦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答客问———访谈录( 1)》，载《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2
年第 Z1 期。
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9 条。
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10 条。
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11 条。
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12 条。



本的服务用字，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24〕并且，特别强调，“下列情形，

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 公共场所的设施用

字; 招牌、广告用字; 企业事业组织名称; 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25〕正是此种公

共性交往的规制目的，使得语言文字商业使用的个性规划空间被压缩了。而且，现行立法还

混淆了语言文字的公共性使用与商业性使用之间的规制差别，这从我们对“规范汉字”的法

教义学设计及不当限制使用中可窥一斑。
( 二) “规范汉字”的法教义学分析

《语言文字法》将“规范汉字”作为通用语言文字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规范汉字”因此成

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教义学概念。如前所述，该法第 14 条等相关条款规定了必须和应当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诸种情形。同时，该法第 2 条还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由此，“规范汉字”成为通用语言文字中的核心概念。在通用语

言文字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分别规范中文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分开理解即为“国

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国家通用文字”=“规范汉字”。从“文字”到“汉字”，表面上是

内涵和外延的限缩，实则确立了“汉字”的政治地位。但是，《语言文字法》并未进一步对“规

范汉字”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地界定，还需从其他与此相关的法律文件中可以找寻“规范

汉字”的法律 /政策含义。
1992 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委颁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在第 3 条明确规

定，“本规定所称规范汉字，主要指 1986 年 10 月根据国务院批示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所收录的简化字; 1988 年 3 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

闻出版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收录的汉字。〔26〕这个规定不仅明确了“规范汉字”

的主要依据，而且也明确指出哪些属于“不规范汉字”，这是国家语言文字政策规范对“规范

汉字”“不规范汉字”最为明确的限定。1995 年国家语委政策法规室编印《语言文字工作百

题》，对“规范汉字”给出的学术定义是:“所谓规范汉字，是指经过整理简化并由国家以字表

形式正式公布的正体字、简化字和未经整理简化的传承字。”〔27〕从以上规定可知，“规范汉

字”概念源自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汉字使用规范。语言学界认为，这些汉字规范中确定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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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13 条。
参见《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
同时该规定还明确了“不规范汉字”是指“在《简化字总表》中被简化的繁体字; 1986 年宣布废止的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中的简化字; 在 1955 年淘汰的异体字( 其中 1986 年收录《简化字总

表》中的 11 个类推简化字和 1988 年收录《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 15 个字不作为淘汰的异体字) ;

1977 年淘汰的计量单位旧译名用字; 社会上出现的自造简体字及 1965 年淘汰的旧字形。”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编:《语言文字工作百题》，语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3 －
65 页。



就是规范汉字，与之相对应的繁体字、异体字和自造的简化字都是不规范汉字。〔28〕《语言文

字法》中的“规范汉字”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由政府部门发布的经过整理规范的那一部分汉字，

也就是国家法律规定“推行”的“通用汉字”。但在语言学界，对“规范汉字”的表达也存在争

议。例如，有学者认为，“规范汉字”是一个不够科学的新出现的术语，是从汉字规范中转换

出来的概念，在强化现有规范的同时，将与“简化字”相对应的“繁体字”、与正体相对应的

“异体字”都归入“不规范字”，导致法律术语的解释自相矛盾，与汉字使用“繁简二元并存”

的现实也难以调和。〔29〕

尽管存在对“规范汉字”学理上的争议，但《语言文字法》第 2 条的规定将“通用文字”与

“标准汉字”画等号，使后者从学术讨论进入法律适用领域，成为限定企业名称用字以及其他

特定场合书面用字范围的“法概念”。由于该法第 23 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企业名称、商品名称以及广告的用语用字进行管理和监督”，由此“标准

汉字”在企业名称登记制度实践中被各地市场监管局视为“金科玉律”。2004 年国家工商总

局颁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反面列举了不符合“规范汉

字”的情形，将“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排除在外，2017 年颁布的《企业名称禁限用规

则》的通知仍然沿用了这一标准，“外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被排除在外。〔30〕

( 三) “公然违法”:“通用语言文字”强制使用范围之审视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语言文字法》列举了“必须或者应当使用规范汉字”的情形，包括:

国家机关公务用字; 汉语文出版物用字; 公共服务行业服务用字; 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

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 招牌、广告用字; 企事业组织名称; 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用

字，等等。然而，实践中存在很多并未严格遵守“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汉字”的情形，用

“实际行动”超越“通用文字”法概念之外延。例如，在公共服务行业、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

常见以阿拉伯数字、英语单词、缩写作为书面用字，如高速公路上的路标( G318) 、公里数等使

用并非《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收录的汉字，而是出于便利受众识别的考量以字母 /阿拉伯数

字代替。〔31〕由此可见，《语言文字法》将“通用语言文字”限定为“规范汉字”，虽然有利于汉

字书写规范的形成和政治地位的确立，但未完全顾及实践中语言文字的传播性和便利性，导

致了众多“公然违法”的情形。而法治社会是一种有序状态〔32〕，现行立法规定有失周延，减

损了法律的权威性，影响了正常法治秩序的形成。因此，在不影响公众理解的情况下，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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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参见黄德宽:《汉字规范的现实回归———从〈规范汉字表〉到〈通用规范汉字表〉》，载《安徽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第 1 － 7 页。
同上注，第 6 页。
2017 年 7 月 31 日颁布的工商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的通知( 工商企注字〔2017〕133
号) 第 9 条规定，“企业名称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范的汉字，不得使用外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
如高速路上“国道 318”的标牌，属于公共行业 /服务用字，但其并未按照《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之规

定，使用“标准汉字”书写路标———“国道三一八”，而是经常用“G318”表示。
参见周恒、庞正:《法治社会的四维表征》，载《河北法学》2018 年第 1 期，第 7 页。



公共场所信息表达更为简洁、高效而使用汉字拼音、阿拉伯数字等表述方式，本为降低语言

文字实践中的形式性要求，以便利信息的传播，却使有关部门陷入了管理失职的尴尬境地。
这可能意味着现行立法关于“通用语言文字”强制使用的范围存在调整的必要。

( 四) “阶梯式”规制: 语言文字规制强度的三维划分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语言文字法》关于“必须或应当使用通用语言文字”的立法

安排，并未根据语言文字的功能调整其规制强度，这不仅阻碍了语言文字经济功能的实现，

而且导致社会生活中存在公然违法的情形，直接减损了法律的权威。因此，基于沟通便捷性

的考量，有必要根据语言文字的多元功能，重新调整该法第 14 条等对“通用语言文字”的规

制强度和规制范围，实现“阶梯式”规制: 首先，在涉及政治功能实现的领域，对通用语言文字

的运用采取强制性立场、注重语言文字使用在形式上的标准性和规范性，有助于政治治理效

能的提升，维护国家统一，便利公务治理。其次，对涉及社会公共生活的领域，语言更多是一

种沟通、交流工具，宜降低对语言文字的形式性要求，采取低强度的公共规制，以便利为原

则; 最后，对商业经济领域对语言文字的规划应遵循效率原则，语言政策是一种公共政策，效

率原则既是语言群体要考虑的因素，也是语言个体的利益所在。〔33〕这是因为，语言文字的使

用，主要是一种商业判断或私人判断，应尽力减少公共强制，交由私法自治。除非通用语言

文字的使用影响到公序良俗，否则，立法机关一般不宜干涉。简言之，在企业名称选择上，应

放松对其基本用语用字仅限于“规范汉字”的限制，赋予企业在企业名称基本用语用字方面

更大的自主权。由此，形成语言文字政策的“阶梯式”规制，在实现《语言文字法》立法目的

的同时，减少对语言文字其他功能实现的不当限制。

三、超越《语言文字法》: 企业名称用字范围之扩张

由于《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直接限制企事业组织名称的基本用语用字应当使用规范汉

字，并且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企业名称的用语用字进行

监督”。因此，相关公共权力主体运用管理和监督权力，敦促特定主体履行其在特定语言生

活领域“必须或应当使用规范汉字”的义务，此种义务属于公法上的义务。〔34〕在企业名称登

记领域，面对企业名称字库紧张的现状，如果不修改《语言文字法》，工商行政部门直接放开

对英文字母、罗马数字的使用，扩大企业名称用语用字的范围，则会导致公权主体违法。因

此，若要实现企业的“私法自治”逻辑，扩张企业名称用字的范围，必须首先对《语言文字法》
第 14 条等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 一) 为什么要扩张企业名称用字的范围

1． 法律层面: 企业名称权的性质及其规制逻辑

企业名称权本质上为民事权利，具体表现为在名称权的取得方式上，名称权取得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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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参见薄守生:《说语言法》，载《河北法学》2008 年第 7 期，第 75 页。
参见肖伟志:《“规范汉字”的法律意义———从“赵 C”姓名权案到〈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事件的法学

联想》，载《法学论坛》2016 年第 4 期，第 55 页。



许可因素淡化，已由原来“强调登记机关核准取得”调整为“强调申请人自主申报、登记机关

确认取得”，企业名称登记行为之性质已在实践中逐渐由“行政许可”转变为“行政确认”。
既然企业字号中文字的使用已无关政治诉求，对语言文字经济价值的规划则应主要交由私

法自治。
因此，在企业名称制度安排的各环节上，应让其回归民事权利之本质，适度扩大企业名

称权利人的自由度，缩减政府对企业名称权的不当管制，强调企业名称权的自决性。如同自

然人如何命名几乎完全由其“自决”一样，企业名称用字范围的选择，也应凸显其民事权利本

质，由企业自行决定，现行立法将其局限于通用汉字，已经过时。
2． 政治层面:《语言文字法》的政治治理功能基本实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在《语言文字法》实施前，语言文字的使用存

在很多乱象，“有些地区方言盛行，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还没有真正形成风气; 社会上滥用繁

体字、异体字，乱造简体字的现象比较普遍; 有些企业热衷于取洋名、洋字号，在营销活动中

乱造音译词; 信息技术产品中语言文字使用的混乱现象也很突出; 不少出版物、广告、商店招

牌、商品包装和说明中滥用外文，等等。”〔35〕制定统一的《语言文字法》，对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治理和有效率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
因此，《语言文字法》第 1 条明确规定了该法的立法宗旨为“推动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

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
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可见，语言文字工作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现今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社会控制目的不同，

《语言文字法》所欲实现的规范目的、政治目的已基本达成，普通话的普及和汉字的规范使用

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简化汉字已成为绝大多数国人主要的书写文字;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当

代中国语言文字生活中充分显示其强盛的活力和主导作用，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各
民族语言文字共存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和谐语言生活这一政治目的已基本实现。〔36〕

3． 经济功能:《语言文字法》直接导致企业名称字库紧张

受汉语构词特点和商事主体数量增多等因素影响，现有规范汉字难以满足企业名称中

基本用语用字的需求。与英文可通过字母排列组合获得不同词汇、实现语言文字的标记性

功能不同〔37〕，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其数量基本保持不变〔38〕，不像英文字

母那样有极强的组合创新功能，无法满足商主体对名称用字的需求。目前，汉语常用字仅有

3000 多个，但能用作企业字号的汉字不足 1000 字。1988 年，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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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方兴:《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很有必要》，载《语文建设》2000 年第 8 期，第 4 － 5 页。
参见陈章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成就与发展》，载《语言文字应用》2010 年第 3 期，第 9 页。
参见叶其英:《汉英新词加缀构词法对比研究》，四川师范大学 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31 页。
参见［英］L． Ｒ．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03 页。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确定了 2500 个常用字和 1000 个次常用字。〔39〕但即使是常用字，这些

汉字覆盖的现代汉语也只有六七万个词( 见表 1) 。〔40〕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企业名称用语用

字被限定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范围，造成通用汉字库及其组合难以满足企业快速增长的需

求。据统计，企业数量由 2000 年的 162 885 家增长至 2014 年的 10 617 154 家〔41〕，根据“悉

知为企业搜索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共有 25 563 973 家企业，由于大量适宜的名

称已被注册，企业在进行名称预先核准时，往往需要准备十几个名称作为名称预先核准的备

选名，严重影响了商事企业的设立效率。而且企业名称中的字号部分越来越长，从原来常见

由两个汉字构成字号，到目前普遍用四个汉字作为企业字号，不利于企业名称的记忆和传

播。可见，拓宽企业名称用语用字范围，应成大势所趋。

表 1 汉字的构词率及构词总数( 统计到五级，累积构词约为七万)

构词率 数量 累积完成构词数

一级 ≥40 461 15577

二级 ＜ 40 ＜ 且≥20 595 36790

三级 ＜ 20 ＜ 且≥10 768 54848

四级 ＜ 10 且≥5 822 65870

五级 ＜ 5 854 70312

( 二) 回应质疑: 对反对意见的驳斥

然而，遗憾的是，实践中对拓宽企业名称用语用字范围，尤其是对是否允许使用阿拉伯

数字、字母作为企业名称，仍存较多争议。有人担心任由企业自主选择这些字符做名称，会

“一放就乱”。产生这种疑问是基于一种“父爱式”思维，德鲁克认为，家长式管理把民众当

作孩子来对待，却又想让他们把自己当作成人。一方面，家长式管理令人产生不满，另一方

面，又使民众对政府过于依赖。惟有赋予他们成年人应有的责任和尊严才是培养公民意识

的基本之道。〔42〕在名称登记管理领域，选择以何种语言、形式呈现字号应是登记申请人根据

企业经营范围、服务对象、受众特征自行判断，登记机关应对此予以信任和尊重。

其一，从语言文字利用的效率来看，个体是对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企业需根据受众

选择适宜的用语用字，如根据产品主要受众的年龄、行业、特点、地域等选择新颖实用、朗朗

上口的名称、字母、符号等，以使消费者留下更深的印象，便于企业的对外宣传。企业字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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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参见战音平、陈姗姗、金鑫:《汉语常用字构词能力的统计分析》，载《语文学刊》2011 年第 9 期，第
101 － 102 页。
张凯:《汉语构词基本字的统计分析》，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48 页。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数据检索，最后访问时间: 2016 年 4 月 13 日。
参见［美］彼得·德鲁克:《公司的概念》，罗汉、焦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8 －
129 页。



要起标识市场主体的作用，企业选择名称时不是为了便于与公权力主体打交道，而是参与市

场经济活动，因此，语言文字的经济价值而非规范价值、政治价值是企业考虑的主要因素。

企业字号用字主要是私主体的市场行为，几乎不会影响共同体成员公共信息的使用、公共服

务的获取、文化交流等。于此情形，语言文字主要承载的是其标识市场主体这一经济功能。

因此，需要考量语言文字的多元功能，对《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等进行修改，形成“阶梯式”的

规制强度。

其二，从替代制约机制来看，在去强制化监管后，企业对其名称用语用字的选择还会受

到市场机制的制约。企业作为营利性主体，在政府放开“有形之手”的监管后，仍有市场的

“隐形之手”制约企业名称的用字。如果所选字词不利于其他市场主体的识别、记忆、信息交

换和对外宣传，企业在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场压力下自动调整企业名称用语用字，

企业对市场的反映比政策的调控更为灵敏、有效。
( 三) 扩张之路径:“限缩解释”与“除外规定”

对《语言文字法》所存在的企业名称用语用字规范过于严格的问题，可以有几条路径予

以解决———以限缩解释的方式限制该法第 14 条的运用范围; 或者修改立法，以除外规定的

方式将商事企业排除规制范畴。
1． 通用语言文字使用限制中的比例原则

语言文字的统一与规范对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国家确定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目的，

就是试图以法律形式确定某种语言文字的通用地位和使用范围，这虽然可能有助于政治治

理，但按照“比例原则”，此类公共规制对语言文字经济价值的影响应降至最低。因为，对语

言文字的统一规范是对私权的限制，此种规划行为只有在防止对个人、一般公众或社会秩序

造成危害时，才是正当的。因此，《语言文字法》对通用语言文字的限制，应遵循“比例原

则”———将国家层面的用语规范行为对相对人的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之内。

由此，对《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有两种解释或修改路径: 一是，限缩该条第( 四) 项“企

业”的范围，将该法对企业名称用字的限定，限制在国家作为出资人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

企业”; 二是，以“除外规定”的方式，增加不适用本条规制的除外情形，将普通私人商事企业

排除在该条的适用范围之内。
2．《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中“企业”的限缩解释

若以限缩解释方法理解《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所规范的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企业”范围，应解释为国有企业此类“公共企业”。这是因为，从立法主旨来看，该条主要旨

在规范公共服务领域的用语用字规范，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用字，旨在便利公众获得

相关信息。此一解释，也符合中国企业的历史发展轨迹。改革早期以及《语言文字法》起草

制定时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形态是公共性的国企，经过“国企改制”后，现实中“企业”

的含义和主导类型已发生根本变化，公共性企业形态在数量上已非主流。因此，将该条所谓

“企业”限缩解释为历史上的公共企业，合乎实际。从目的解释角度，也能印证此一认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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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述，《语言文字法》主要是基于政治目的而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其所调整的主体首先是

国家机关、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等与公众服务相关的公共性主体，而国企兼具公共性和营利

性双重属性，涉及公共服务之提供。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文字法》将企业和事业

单位并列，对其名称的基本用语用字进行规范。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主导形态在数量上发生了变迁，非公共企业大量

设立，企业名称选择的个性化需求也日益凸显，支持此种个性选择的需求日益强烈。由此，

各省在制定当地通用语言文字实施办法时，也产生了明显的规制差异。具体可归纳为以下

几种类型:

其一，延续《语言文字法》的规制逻辑，将企业与公共服务设施或机构在同条列举，共同规

制。例如，江苏( 2006) 将企业与其他公共设施同条列举，表述为“企业事业单位、建筑物的名

称标志以及车站、机场、码头、港口、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等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43〕

河北( 2007) 的表述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名称、公文、公务印章和公务用

名片的用字”。〔44〕湖南( 2006) 第 13 条规定，山河湖泊名称、行政区划名称、居民地名称和路

名、街名、桥名、公共交通站牌、企事业单位名称、建筑物名称以及名胜古迹、旅游景区( 点) 、

教育基地、车站、机场、码头等公共场所的各类设施用字，应当使用规范汉字。〔45〕

其二，将企业作为私主体单列，并将相关限制规则扩张适用至所有企业甚至法人、组织类

型。例如，上海( 2006) 〔46〕、福建( 2006) 〔47〕使用“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名称”、浙江( 2007) 〔48〕

使用“各类企业名称”、江西( 2010 ) 〔49〕使用“企业名称、个体工商户名称”的表述。江西

( 2010) 第 17 条规定，企业名称、个体工商户名称应当使用规范汉字，不得使用汉语拼音、字
母、阿拉伯数字。浙江( 2007) 第 13 条规定，下列情形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各类企业名称，国

内销售的商品名称、包装、标志、说明等用字”“公共场所用字，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面向公众的

用字”等。

其三，取消对企业名称用语用字规范性的限制。例如，河南省 2014 年的实施办法并未

在条文中规定企业名称应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用语用字。〔50〕

—87—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参见《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 13 条。
参见《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 11 条。
参见《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 13 条。
参见《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 19 条。
参见《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 13 条。
参见《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 13 条。
参见《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 17 条。
参见《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 17 条:“下列用字应当以规范汉字

为基本用字: ( 一) 国家机关及其他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的名称、公文、公务印章等公务用字;

( 二) 幼儿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用字; ( 三) 汉语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印刷、
电子出版物的用字; ( 四) 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用字; ( 五) 电影、电视和网站用字; ( 六) 地名、公共设

施的名称用字; ( 七)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用字。”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在理解《语言文字法》中“企业”的含义时，不仅要依可认识的

规整目的及根本思想而解释，还要在与法律的意义脉络一致的范围内，以最能配合法律规整

目的之方式〔51〕，理解该法第 14 条第( 四) 项的规整目的。为此，首先应当注意，在私营经济

并不发达的情况下，立法者设定该条规范，所调整的企业形态主要是公共性的国有企业，所

规范的企业名称用语用字主要是国有企业名称的用语用字，此为该条规范的背景。其次，在

该法制定后，实践中的企业形态大大扩张，普通商事企业名称用字纳入了规整范围，甚至可

能已超越历史上“立法者的意志”和该法制定时的客观目的———社会控制这一政治目的。由

此，该条规范的存在已经有些不合时宜，其不当限制了商主体充分运用语言文字的经济权

利，立法滞后已经形成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在法律未做修改之前，应通过限缩解释的方式限

制该条的适用范围。
3． 新设“除外规定”: 减少对语言文字经济价值的影响

除对《语言文字法》第 14 条第( 三) 项中的“企业”含义进行限缩解释外，另一种消除“立

法滞后”的办法是修改立法，以“除外规定”方式，明确限制该条的适用范围。“除外规定”的

立法模式有域外经验可供参考。例如，俄罗斯直接在其语言法中规定不适用该法的具体情

形; 再如，爱沙尼亚也在其立法中规定，企业名称书写援引其他法律规定。

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治理情况类似，俄罗斯也是多民族国家，境内共有 193 个民

族，使用 277 种语言和方言，民族、语言情况十分复杂。2005 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语言

法》( 以下简称《国语法》) ，也以强化俄语作为联邦国语地位和族际交流工具为目的。〔52〕可

见，俄罗斯《国语法》的制定也是基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目的。《国语法》第 3 条详细规定了

俄罗斯联邦国语的使用范围，包括: 国家及各级机关的文书和名称; 涉及公民政治参与的选

举和公决; 立法文件和各类诉讼程序、法律文书、身份证明、婚姻证明、教育机构颁发的文件;

地名、路标及境内往来文书、汇款地址; 出版物、广告语等。但是，为避免该法对商事活动和

对外交流活动造成不利影响，该条第 3 款对必须适用俄语的范围作了“除外规定”，即该法规

定“本条第 2 款内容不包括公司名称、商标、服务标志、广播电视节目、音频视频材料、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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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210 页。
参见李迎迎:《评析俄罗斯语言政策调整的新变化》，载《民族教育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等用于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国语、俄罗斯联邦各民族语言或外语教学的情况。”〔53〕由此，确

保商事企业名称选择的自由度。
爱沙尼亚亦在其《语言法》( Language Act) “姓名 /名称( Names) ”一节中设定了“除外适

用”条款。与俄罗斯直接在法条中明确规定除外适用的具体情形不同，爱沙尼亚采用的是援

引模式———即援引其他法律涉及与姓名 /名称的有关规定，另行规制企业的商事名称。例

如，该法第 20 条规定，“与地名有关的书写适用《地名法》的有关规定; 与自然人的姓名的书

写的有关规定适用本法( 《名称法》) ; 商主体名称的书写适用《商法典》”。〔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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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俄罗斯联邦国家语言法》( 2005) 第 3 条规定: 俄罗斯联邦国语使用范围: 1． 俄罗斯联邦国语必

须用于: 1) 国家权利机关、俄罗斯联邦主体权利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各所有制形式单

位的活动，包括文牍处理; 2 ) 国家权利机关、俄罗斯联邦主体权利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

关、各所有制形式单位的命名; 3) 选举和全民公决的筹备; 4) 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程序，仲裁

法庭诉讼程序，联邦法庭文牍处理，国际法庭和俄罗斯联邦主体其他法庭诉讼程序及文牍处理; 5) 正

式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国际协议、法律以及其他标准法律文件; 6) 国家权利机关、俄罗斯联邦主体权利

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各所有制形式单位与俄罗斯联邦公民、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士以

及社会团体的相互关系; 7) 书写地物与路标名称; 8) 办理俄罗斯联邦公民身份证明，俄罗斯联邦法律

所规定的情形除外，公民婚姻登记证明表格的制作、办理国家承认的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证明及其

他文件，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以上情形应使用国语，俄罗斯联邦境内往来电报、信件、汇款的收寄信

人地址; 9) 全俄、地区、市级广播电视单位的活动，全俄、地区、市级定期出版物编辑部。专门为俄罗

斯联邦各共和国国语、俄罗斯联邦各民族语言或外语成立的广播电视单位与定期出版物编辑部的活

动除外，也不包括所使用的词汇不符合俄语作为俄罗斯联邦国语规范，但却是文学构思不可分割部

分的情况; 10) 广告语; 11) 联邦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2． 本条第 1 款中的各项规定同样适用于俄罗

斯联邦各共和国国语、俄罗斯联邦各民族语言，俄译本、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国语、俄罗斯联邦各民

族语言或外语的文本，若俄罗斯联邦法律未另行规定，应在内容与技术处理上保持一致。用俄语、俄
罗斯联邦各共和国国语、俄罗斯联邦各民族语言或外语进行的有声信息以及上述信息( 包括音频视

频材料、广播电视节目) ，若俄罗斯联邦法律未另行规定，也应在内容、音响和传递方法上保持一致。
3． 本条第 2 款内容不包括公司名称、商标、服务标志、广播电视节目、音频视频材料、出版物等用于俄

罗斯联邦各共和国国语、俄罗斯联邦各民族语言或外语教学的情况。参见孙淑芳译:《俄罗斯联邦国

家语言法》，载《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70 页。
例如，《爱沙尼亚语言法》( 2011) § 20． 名称，规定如下: ( 1) 与地名有关的书写适用《地名法》的有关

规定; ( 2) 与自然人的姓名的书写的有关规定适用本法(《名称法》) ; ( 3) 商主体名称的书写适用《商

法典》; ( 4) 以拉丁字母书写的爱沙尼亚地名、人名、商主体的名称以及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外文名

称应与爱沙尼亚语一致; 非以拉丁字母书写的名称译文应适用本法的翻译规则。See EstonianLan-
guage Act ( 2011) ，§ 20． Names．
( 1) The writing of place names shall be based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Place Names Act．
( 2) The writing of personal names shall be based on the Names Act．
( 3) The writing of business names is based on the Commercial Code．
( 4) The international form of the Estonian place names，personal and business names，of the names of a-
gencies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foundations in the Latin alphabet shall be identical to the form used
in Estonia． Names written in a language that uses another alphabet the transcription rule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Names Act shall be applied． https: / /www． riigiteataja． ee /en /eli /506112013016 /consolide，

last visited 20 /9 /2017．



因此，我国在修改《语言文字法》时，也可以考虑在将第14 条适用限定于国有企业等公共性企

业时，另行通过“除外规定”模式，明确排除对普通商事组织企业名称基本用语用字的限制。
四、企业名称用字规制放松的限度

上文讨论了企业名称规制放松的原因和方式，论证了语言文字法修改的必要性和修改

的路径，本部分拟结合域外立法经验讨论企业名称规制放松的具体程度，亦即企业名称放松

规制的范围以及企业名称可以使用哪些非汉字形式的表述。
( 一) 范围的限制: 放松规制以“企业字号”部分为限

企业名称由字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构成，并冠以企业所在地省( 包括自治

区、直辖市，下同) 或者市( 包括州，下同) 或者县( 包括市辖区，下同) 行政区划名称。〔55〕字号

是企业名称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家企业区别于其他市场主体的标志性要素。企业基于市

场判断自主确定字号的形式、内容，属于企业名称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

应贯彻“私法自治”、由当事人自我决定，减少对企业字号的强制性规定，促进“字号”上商业

价值的凝结。对于企业名称中的行业、地域、经营范围、企业类型用语，若需要保留，则其用

字应使用规范汉字，因为这些要素涉及公众对企业基本信息的识别。以企业类型为例，不同

的企业制度有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和风险分配规则。对于企业名称中与公共信息有关的内

容应严格适用第 14 条的规定，以规范汉字进行统一标识，这也是目前域外通行的做法。以

加拿大为例，在注册企业名称时，需要首先申请加拿大公司证明文件( NUANS) ，申请人可以

依据企业的营业范围确定企业名称的保护范围———全国或区域性 /注册地保护。在填写

NUANS 时，无论企业名称中是否包含企业注册地地名，都要注明名称中的“显著区别项”( 即

为我国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 并选择企业的形式———而企业形式以及营业范围的书面表达

是“选择项”而非“自填项”。为了验证此种企业名称用语用字的自由度，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加拿大公司证明文件( NUANS) 申请流程中的企业名称申报过程。〔56〕

首先，取名———申请人自行输入需要申请注册的企业名称( 字号内容) 。我们以数字

“7788”作为拟申请企业名称，同时到申请机关提醒申请人不要输入“Inc．”，“Corp．”或

“Ltd”这些企业形式的英文缩写。

其次，查重———注册系统自动查找并生成全国范围内使用包含“7788”作为企业字号的

情形，通过搜索结果可知，加拿大共有两家企业在其名称中包含有“7788”，其中一家企业名

称由“英文 + 数字”组成( HAPPY FUTUＲE CENTEＲ 7788 ) ，另一家为“数字 + 公司类型”
( 7788 HOLDING LT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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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参见《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 6 条。
信息来源: https: / /www． nuans． com /auth /app /scr /corp /nuans /public /PreSearch． html? lang = eng，最后

访问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再次，信息完善———确定企业的营业范围( 联邦 /区域) 、确定企业名称的“显著区别项”
以及企业的营业范围。

可见，即使在充分享有较为充分的企业名称自主权的加拿大，企业名称自治权的范围也

不是绝对的，涉及企业类型、营业范围等公共性因素时，仍应使用规范的通用语言文字。
( 二) 放松的限度: 企业可以使用哪些非汉字形式标示其字号

这一问题关注除规范汉字外，企业还可使用哪些非汉字形式标示其字号? 从字号本身

功能来看，企业名称的核心功能———区分功能———主要是通过字号来实现的。允许在企业

名称中使用字母、数字有利于实现其区分功能; 此外，鉴于常用汉字数量较少，适合用于企业

名称的汉字资源更为有限，扩大字号用字种类范围，可拓展字号用字资源，缓解字号资源紧

张状况。参考企业字号基本用语用字的域外经验，我们认为，可以从企业字号用字语种多样

化和企业字号形式多样化( 允许使用某些字符作为企业字号) 两方面进行回答。
1． 企业字号用字语种多样化———外语的使用

多数国家(地区)明确允许使用外国文字做公司名称。例如，英属维京群岛、加拿大、俄罗斯、美
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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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联邦，公司名称使用外国文字是法律明确许可的。〔57〕在美国，不仅允许企业名称中

使用外国文字，还进一步规定，若使用外国文字可不翻译为本国文字。对于企业名称是否可

以使用阿拉伯数字，少有国家进行明确地限制。〔58〕在俄罗斯，“公司也有权拥有俄罗斯联邦

民族文字和( 或) 外国文字的商业名称全称和( 或) 简称”。〔59〕在加拿大，立法也明确规定，公

司可在其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名称可以单独使用英文名、法文名，英法文连用，或者同时拥

有英文和法文名称。〔60〕在中国澳门，商业名称必须以一种或两种正式语文书写，还可加上英文名

称。〔61〕在越南，《企业法》虽然明确要求企业名称必须用越南文书写，但企业名称的缩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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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61〕

例如，《英国公司法》第 57 条规定，国务大臣可以通过规章，对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 a) 关于根据本法

被登记的公司名称中可以被使用的字母或其他字体、标记或符号( 包括重音和其他变音符号) 以及标

点符号; 以及( b) 为登记之目的而指定公司名称的标准风格或式样。规章可以禁止在指定位置( 特别

在名称开头) 使用指定字体、标记或符号。公司不得以由根据本条之下的规章不被许可之任何内容

组成或包括该内容的名称，根据本法被登记。《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法》第 20 条规定，公司可以拥有

一个包含经公司名称注册处允许的外国文字的名称。公司注册处可以允许使用包含外国文字的公

司名称。
例如，《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第 1． 20 条公司的名称如果是采用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或罗马数字

书写的，则可以不必使用英语，外州公司存在的证明书，如果附带相当真实可靠的英文翻译文本，则

也可以不使用英语。
例如，《俄罗斯联邦公司法》第 4 条: 公司应当拥有俄文商业名称全程，并有权拥有公司商业名称的

俄文简称。公司也有权拥有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字和( 或) 外国文字的商业名称全称和( 或) 简称。
公司俄文的商业名称全称应包含公司商号全称和“有限责任”字样。公司商业名称的俄文简称应包

含公司商号全称或简称和“有限责任”字样或“OOO”缩写。公司的俄文和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字商业

名称可以包含俄文音译的外来语或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字的音译，反映公司组织形式的术语和缩略语

除外。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473 条: 法人应该有俄语的商业全称或商业简称。法人还有权拥有俄罗斯

联邦民族语言和( 或) 外国语言表示的商业全称和( 或) 商业简称。法人的商业俄语名称或俄罗斯联

邦民族语言商业名称可以包含用俄语拼写的外来语或用俄罗斯联邦民族语言拼写的外来语，但不得

用来表示法人的组织法形式及其缩略语。
例如，《加拿大重要商业公司法和证券法》第 10 条规定，除非第 12 条第 1 款另有规定，公司可在公司

章程中规定在加拿大境外适用的任何语言形式的公司名称。在加拿大境外，任何这种形式的公司名

称可以依法指定。
例如，《澳门商法典》第 17 条: ( 1) 规定，商业名称必须以一种或两种正式语文书写; 属后者之情况，尚

得加上英文名称。( 2) 如商业名称以两种正式语文书写，且由表示所从事或将从事之商业活动之用

语组成，则两者应有起码之对应。( 3) 第一款之规定不适用於使用不属正式语文之词之情况，如该

词: ( a) 为已登记之商业名称之组成部分; ( b) 为正式语文无法适当表达之惯用词，或为普遍使用之

词; ( c) 完全或部分为股东之姓名或商业名称; ( d) 为按照有关法律之规定属正当使用之商标; ( e) 由

按本条之规定允许使用之语文之词或词之部分合并组成，而此等词直接与所从事或将从事之业务有

关，或取自股东之商业名称之其他要素或股东之姓名; ( f) 旨在便利於拓展所从事或将从事之业务所

投向之巿场。



以企业的越南语名称或者外文名称来缩写。〔62〕

2． 企业字号用字形式多样化———字符的使用

多数国家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企业名称可以使用的字符，还有些国家规定在企业

名称中的字符必须是可以发音的。
例如，《英国公司商业名称规定》第 2 条的规定，以下字符、符号、标志和标点可以在公司

名称中使用: 附件一中列明的字符、符号或者标志; 0，1，2，3，4，5，6，7，8，9; 句号，逗号，冒号，

分号或破折号〔63〕，等。再如，2011 年《南非公司修订法》中“公司名称的标准”部分规定，

“( 1) ……公司名称( a) 可以包含任何语言里的一个或多个词语，无论这些词语是被广泛使

用还是为公司命名目的而创造的，连同: ( i) 任何字母、数字、标点符号; ( ii) 任何以下符号:

+、＆、#、@、%、=、，，，，; ( iii) 任何其他的在条例( 4) 中被准许的符号( ( iii) 小节在此法案生

效三年后生效) ; ( iv) 为了与名称中其他部分隔离而成对出现的括号; 以上( i) ( ii) ( iii) ( iv)

可单独或组合出现。〔64〕再如，2005 年《越南企业法》也规定，企业名称必须用越南文书写，可

以包括数字和符号，但符号必须可以发音。〔65〕

为进一步确定域外在企业名称登记注册实践中的企业名称用语用字的具情形，我们以

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注册局网站〔66〕为样本( 见下图) ，对企业字号用字审核情况进行调查，以

明确数字、符号在企业字号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排列组合) ，试图解决: ( 1) 本国文字是否可

以与外文 /数字 /符号组合构成企业字号? ( 2 ) 外文 /数字 /符号是否单独可以作为企业的字

号?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如下图所示，美国特拉华州允许企业字号单独或任意组合使用字

母、数字、字符，申请人需要通过特拉华州的名称注册代理机构申请名称的预先保留，每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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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例如，《越南企业法》第 31 条规定，企业名称必须用越南文书写，可以包括数字和符号，但是必须可

以发音，而且至少包含以下两个组成部分: ( a) 企业组织的形式; ( b) 可辨识的名称。第 33 条规定，

( 1) 企业的外文名称是用越南语名称翻译而来。企业名称的可辨识部分可以翻译也可以不翻译成外

语。( 2) 当外文名称显示在总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以及与企业有关的交易文件或者出版物上时，

企业的外文名称必须使用较越南语名称小的尺寸。( 3) 企业的缩写名称可以由企业的越南语名称或

者外文名称缩写而来。
《英国公司商业名称规定》第 2 条( 1) ( a) ( b) ( c) ( d) 条规定: 公司名称中允许的字符( 1) 以下字符、
符号、标志和标点可以在公司名称中使用: ( a) 附件一中列明的字符、符号或者标志; ( b) 0，1，2，3，4，

5，6，7，8，9; ( c) 句号，逗号，冒号，分号或破折号; ( d) 任何其他在附件一表二第一列中提到的标点，但

是只能以该表中第二列相反的形式呈现。( 2) 附件一表三中列明的符号和标志可以适用但是不能用

于公司名称的前三个字。
其中，附件一字母、标志、符号和标点，内容如下:

表一: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Ｒ S T U V W X Y Z ＆ @ ￡ $ ￥
表二: 撇号，括号，感叹号，书名号，引号，问号，斜线

表三: * ，= ，#，%，+
《南非公司修订法》( 2011) 第 11 条。
同前注〔62〕。
参见 https: / / icis． corp． delaware． gov /Ecorp /NameＲeserv /NameＲeservation． aspx，最后访问时间 2017 年
9 月 10 日。



称的保留费用为 75 美元。由此可见，特拉华州对企业字号用语用字的内容完全交由申请人

自行决断。

美国特拉华州企业字号用字查询

( 三) 我国《语言文字法》的规制放松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基于政治考量而对语言文字的规范，不应阻碍其经济功能的实现。
在市场机制制约下，应将竞争性企业名称字号的用字选择回归私法自治，以便企业根据受众

偏好选择适宜的名称，最大限度地实现商事企业名称用语用字的经济价值。
在实践中，我国已有地方企业登记机关在企业名称制度改革过程中拓展了企业名称用

语用字的范围。例如，福建省允许使用汉字、字母、阿拉伯数字、自然人姓名等作为企业字

号。我国法院也曾有允许拼音字母作为自然人名称的裁判案例。例如，在赵 C 与鹰潭市公

安局月湖分局行政诉讼案中〔67〕，原告出生时即用“赵 C”进行了户籍登记，后于 2005 年用该

姓名办理了第一代身份证。2007 年 7 月，原告申请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被告受理。被告

认为“赵 C”一名中的“C”，属英文字母，须变更为汉字，以此为由拒绝换发。原告提起诉讼。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公民姓名权的规定和《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 原

告姓名中的“C”既是英文字母，又是汉语拼音字母，也是一种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因

此，原告姓名使用“C”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使用该姓名已有 22 年，在使用过程中未给国家、
社会及他人造成不利。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这一案例引发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

者认为，公权力在对姓名权在内的自己决定权进行限制时，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

则，尤其需要注意对公共利益的界定。〔68〕虽然该案二审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原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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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参见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8) 月行初字第 001 号。
参见刘远征:《论作为自己决定权的姓名权———以赵 C 姓名权案为切入点》，载《法学论坛》2011 年第
2 期，第 154 页。



其姓名中的拼音字母改为汉字，但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值得作为允许企业名称中使用拼音

字母的参考依据。
因此，我国《语言文字法》应适时调整其规制思路，应参考域外立法经验，允许企业字号

使用汉字、少数民族文字、外文字母、阿拉伯数字、特殊符号等，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字号的区

分功能，而且有利于缓解字号资源紧张的状况。
五、结论: 企业名称用语用字选择中的私法自治

我国《语言文字法》实施已逾十九年，其主要目的旨在确立我国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普通

话和汉字在社会交往中的使用，这一立法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然而，该法对企业名称用语

用字的规范性要求，限制了商事主体名称选择自由，阻碍了语言文字经济功能的实现。这与

当时我国国有企业为主导，私营企业规模以及数量相对较少的社会背景有关。经过十几年

的社会变迁，普通话和汉字的“通用语”地位已基本建立，对语言文字政治功能的强调在本质

上已是一种趋于陈旧的、封闭的立场。中国应以更开放、包容的全球化思维重新思考现行商

用语言文字的基本政策，重视语言文字经济功能的实现。尤其是，法律与其时代有一种功能

上的关联性———随着参与市场竞争的私人企业数量的日益增多，原有对企业名称用语用字

范围限制的规定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也正是由于规范环境的变化，立法规整的事实关

系已发生重大改变，既存的语言文字规范已不再适应变更后的社会关系，亟需予以调整。
因此，随着私有企业数量的激增，基于政治目的而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语言文字法》

限制了语言文字潜在经济价值的发挥。私有企业名称的选取与公共交流和社会控制等政治

考量并无直接关系，更多的是企业适应市场需求的行为。由于《语言文字法》出现了当时立

法者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将企业名称用语用字限定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造成

了企业名称字库紧张，限制了语言文字经济功能的实现。因此，在当今语言文字政策由“国

家化”转向“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经验，重新调整我国商用语言文字的

基本政策，在语言文字立法中除考虑语言文字政治功能的实现外，还要尽可能避免对语言文

字经济价值的限制。在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上，除对涉及公共交往、民族团结等与语言政治

功能相关的事项进行规范之外，还应充分利用“无形之手”———即市场机制的潜在作用，对企

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等私主体的语言文字使用权进行调整。
企业名称用字存在“规范化”与“自由化”两种争论，这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语言政

策: 语言纯粹主义 vs 语言自由主义。在商事交往领域，应走出语言纯粹主义的迷思，以自由

之精神，鼓励创新、信任并尊重商主体的自治精神。法律制度和规则应为在诸多相对稳定的

制约条件下，对于社会问题做出比较经济且常规化的回应。〔69〕基于此，我们认为，企业名称

基本用语用字的选择，应贯彻更多的私法自治。
( 全文共 23，260 字)

—68—

〔69〕参见朱苏力:《语境论: 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00 年第 1 期，第 41 页。


